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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與文創產業之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」

課程規劃表 

時間：108年 5月 31日（星期五） 

場次 講題 主講人 

8:30-9:00 報到 

9:00-9:10 主持人致詞 （請工研院長官致詞） 

9:10-10:40 設計專利與文創商品之保護 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

專利一組科長 葉哲維 

10:40-10:50 休息 

10:50-12:20 
商標申請與文創相關案例簡

介 
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

商標權組科長 王德博 

12:20-13:30 午餐 

13:30-15:00 文創業者應知的著作權觀念 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

著作權組科長施偉仁 

15:00-15:10 休息 

15:10-16:40 
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

及授權實務 

原住民族委員會 

經濟發展處科長 劉倩如 

16:40-17:00 綜合座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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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與文創產業之智慧財產權相

關議題」宣導說明會成果報告 

一、前言： 

為促進台灣東部文創產業發展，以及推廣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

與文創產業之智慧財產保護觀念，專利一組於本(108)年度工作計畫

爰訂定本計畫，並與「工業技術研究院-東台灣跨域創新中心」合作，

於今年 5月 31日至花蓮舉辦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與文創產業之

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」之宣導說明會。 

本說明會內容包含設計專利、商標、著作權及原住民傳統智慧創

作四大議題（「設計專利與原創商品之保護」、「商標申請與文創相關

案例簡介」、「文創業者應知的著作權觀念」及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

作保護及授權實務」），當日與會人員約 30餘人，包含原住民族相關

協會、花蓮縣政府、當地學校及文創產業等相關單位之成員參與，現

場提問討論踴躍，反應熱烈。以下僅摘錄與會成員提問問題及講師之

回應。 

二、 問與答： 

(一)設計專利與文創商品之保護： 

(1) 是否可就國外已存在的他人設計，於我國申請設計專利? 

答：由於專利制度是採絕對新穎性，也就是若在申請專利前於任

何地方已公開的設計，該設計專利申請案將會被認定不具新穎性，

而無法取得專利。設計專利的審查，會檢索國內、外相關先前技

藝，若經審查委員檢索到相同或近似的專利前案或公開文獻，將

無法取得專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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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如簡報所示之霜淇淋，不是到處都有，為何可以申請設計專利? 

答：取得設計專利權之霜淇淋，並不代表其獨佔了所有的霜淇淋

產品，必須視該設計專利所取得的權利範圍。由於該設計專利之

霜淇淋係由 S形折紋曲線所構成其整體外觀的專利權範圍，因此

其所能主張的權利範圍僅及於與其相同或近似的霜淇淋外觀，而

非所有的霜淇淋產品。 

 

(二)商標申請與文創相關案例簡介： 

(1) 商標註冊申請及註冊的後續費用? 申請商標註冊，可以自己申請

嗎? 

答：商標申請註冊費依其指定商品或服務類別數目收費不同，只

申請一個類別，20個商品以下規費 3000元，電子申請可以優惠

最低 2400元，商標核准審定後還要繳註冊費 2500元；如果是紙

本申請案，指定使用一個商品或服務類別，申請費及註冊費合計

5500元，如果申請二個商品或服務類別，規費就會加倍；透過商

標事務所辦理，事務所可能會收取較高的手續費用。但若是自己

申請，則可以節省不少費用。 

(2) 商標申請人有無特別限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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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商標申請人可以是自然人、公司、行政機關、登記有案的行

號或非法人團體，也可以是二人以上共有申請，不限於公司或行

號。 

(3) 商標註冊申請案與他人在先註冊商標的文字完全相同，商標註冊

申請案加上 LOGO可以識別兩者不同，這樣可以核准註冊嗎? 

答：考慮商標註冊申請案與他人申請或註冊在先商標是否會造成

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，在講義上有提到會考慮八大因素，如果兩

個商標指定使用在同一或類似商品，有完全相同文字加上不同的

LOGO，文字部分是主要識別的部分，例如二個商標都有「義美」，

只是圖形不同，實務上大都會認為是近似商標，造成消費者混淆

誤認之虞，應該不會同意這樣的商標註冊。 

(4) 商標圖樣上「中文」加上「羅馬拼音」，一起結合申請是可以的

嗎? 

答：只要具有識別性的標識，不論是中文、英文、圖形、記號都

可以註冊成為商標，聯合式商標也可以申請商標註冊，可以是中

文結合外文、外文結合圖形、或者中文、英文、圖形、記號相互

結合都可申請註冊，例如義美商標，包括中文「義美」、外文「I-MEI」

及皇冠圖，但要注意「商標怎麼申請註冊就要怎麼使用、怎麼使

用就怎麼申請註冊」，如果商標圖樣上有三個主要識別部分，實

際使用時就要全部一起使用在包裝上，如果只使用部分文字或圖

形，可能會因三年未使用商標，被廢止註冊。例如商標有三個主

要識別部分，僅使用其中之一或其中之二，建議一個案件(中文、

英文、圖形)拆成三個案件，然後互相搭配使用，結合起來或分

別使用都可以，但如果商標實際使用時三個主要識別部分都會一

起使用，就沒必要拆成三個案子，申請一個案件即可。 

 (三)文創業者應知的著作權觀念： 

(1) 網路上下載圖使用編輯，是否有侵犯著作權的問題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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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下載後改圖除非改到完全看不出來，否則都會有著作權重製

的問題。 

(2) 若被著作權人通知侵害著作權，而向智慧局申請調解(著作權審

議及調解委員會)需要費用嗎? 

答：費用 4000元(如果請律師一個審級 60000元)，申請調解大

家可以多利用。 

(3) 信件授權可以嗎? 

答：可以，原則上任何合意之授權皆可，惟建議應留存相關文書

或信件。 

(4) 影片中使用國外的音樂可以嗎?如何授權? 

答：不可以，有著作權重製的問題。授權管道可以找國內國際性

的唱片公司。有一些情況，可以參考著作權第 52條之規定(為報

導、評論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，在合理範圍內，

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) 。 

(5) YOUTUBE擷取背景音樂需要授權嗎? 

答：在法律上仍然要取得授權。 

(6) 申請智慧局調解，對方不願意怎麼辦?4000元是誰付費? 

答：調解是要雙方都有意願參加才能調解。4000元申請費，誰申

請就是誰付費，若對方不接受調解，可以退費。 

(7) 契約可以約定不行使著作人格權? 

答：著作人格權得約定不行使。 

(8) 公共藝術約定放棄著作人格權，讓機關能被授權使用?關於數位製

造的檔案，創作者如果後續還要繼續使用，有甚麼保護機制? 

答：契約約定權利都屬於機關，創作者也不能行使人格權。例如

公家機關約定權利都屬於機關，原創者是沒有任何權利，原創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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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要再使用，要跟機關再取得授權。但這是不合理的現象，目

前是宣導用授權的方式，原創者可以再保有著作權。 

(四)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及授權實務： 

(1) 若某設計師或文創工作者欲利用到原住民族傳統設計的元素進

行創作，例如利用原住民族之圖騰、花紋等，該如何取得智慧財

產保護？該如何向原住民族取得傳統智慧之授權? 

答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制定的目的在促使他人尊重

原住民族傳統智慧，以避免他人不當的利用，其並非單純為了營

利考量。因此，若有欲利用原住民族之圖騰、花紋等傳統智慧時，

建議應於進行創作時，或在打算申請專利前，即應先徵求原住民

族相關族群或部落的同意，並取得合理的授權，再申請專利。以

拼板舟之新型專利為例，雖然該專利所揭示的技術與傳統拼板舟

拼法不同，但由於其利用了原住民族拼板舟的外觀，因此建議應

取得原住民族相關部落的同意，再申請專利，較為妥適。 

(2) 承上題，若欲利用原住民族傳統之設計元素，具體上應找誰取得

授權？ 

答：目前原民會網站已通過 46項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專用權申請

案，若有欲利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者，建議可至原民會網站查詢，

網站上所公告的資料記載有各專用權之申請人，建議可向該專用

權之申請人聯繫，以洽談相關授權事宜。 

(3) 講者提到，有些族群的文化其實彼此具有關聯性，故有時很難具

體區分屬哪一族的傳統智慧的元素，例如泰雅族及賽德克族，因

此若在利用時雖已向其一原住民族取得授權，會不會有可能另一

族向利用人主張侵權?有沒有更好的方法，讓兩個族群共有? 

答：假設該傳統智慧同時涉及泰雅族及賽德克族時，原民會在審

查時，原則上會協調該二族群共有該專用權，惟現今尚無此種案

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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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除了向取得專用權的部落或民族取得授權外，是否尚有其他機制

來取得授權?例如透過原民會的窗口。 

答：目前沒有建立這樣的機制，過去有意識到可能涉及原住民族

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的創作者，曾打電話至原民會詢問，然而

原民會僅提供相關法規諮詢及建議，但並未提供授權之機制。 

(5) 傳統智慧網所公告之專用權案，會一併公告該審議內容嗎? 

答：這個網頁僅公告申請書及圖說之內容，但不包括審議的程序、

會議紀錄，而若是關於歌曲或視覺設計，則會放置影片。 

(6) 如果我是要使用到原住民傳統設計元素的創作者，第一步是不是

要找到原住民族的代表人，溝通授權，然後才設計、打樣、製造、

申請專利才是比較完整的程序? 

答：是。 

(7) 若我的 YOUTUBE影片內容採用到原住民族傳統元素，但在該段落

註明來源，這則 YOUTUBE影片會有問題嗎? 

答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 16條訂有「合理使用」

的規定1，若是非營利的行為，建議仍要註明出處，以尊重住民族

傳統智慧。 

(8) 如果我想用利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，但經查該傳統智慧尚未向原

民會申請登記而尚未取得專用權，那該如何怎麼處理?  

答：就法律而言，利用尚未申請專用權的原住民族傳統智慧，雖

暫無侵權問題，也無須取得原住民族之授權，然而，基於尊重的

原則，建議仍應知會該民族或部落，或取得他們的同意。而一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 16 條： 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使用已公開發表之智慧創作： 

一、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使用者。 

二、為報導、評論、教育或研究之必要使用者。 

三、為其他正當之目的，以合理方法使用者。 

前項之使用，應註明其出處。但依使用之目的及方法，於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，

且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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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傳統智慧被提出申請並取得專用權後，此時利用人若要繼續使

用，則仍會有侵權問題。 

三、結語： 

參與本次宣導說明會之成員主要以係個人、小公司及工作室形態

者居多，人數共約 30餘人，已略超乎初始預期，且現場討論熱烈，

可知與會來賓皆對此議題具高度興趣，或於實務上遇有相關問題而亟

具需求。 

而除了與會者對智慧財產權及原住民傳統智慧保護呈現高度興

趣外，本局參與者也藉此討論瞭解不同權利及制度間的關係，對參與

的講師來說亦是受益良多。故不論未來是否仍有必要就花東或其他較

偏遠地區進行宣導，建議仍可持續辦理類似此種含括不同權利及制度

的宣導會議，藉由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員及產業界的對話，可產生更多

的思考及激盪，也更能理解產業界的實際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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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上課地點環境及課程進行情況 

上課地點環境 

  

  

 

「設計專利與原創商品之保護」 

專利一組第三科葉哲維科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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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商標申請與文創相關案例簡介」 

商標權組商標高級審查官王德博 

  

 

「文創業者應知的著作權觀念」 

著作權組施偉仁科長 

  

 

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及授權實務」 

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劉倩如科長 

  

 


